
中南大学高性能计算公共平台 
管理办法（试行） 

为了规范我校高性能计算公共平台（以下简称平台）的

管理，科学、高效地利用计算资源为学校科学研究和人才培

养服务，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平台的宗旨是服务学校的基础研究、前沿科学

技术研究，促进科学探索和重大发现，为学校改革发展的“四

个转型”提供基础条件。 

第二条 平台纳入学校大型仪器设备管理，由信息与网

络中心具体负责平台的日常管理、运维和提供服务，负责高

性能计算方面的对外交流和科研合作。 

第三条 平台优先保障学校重点科研项目和学科建设的

计算需求。 

第四条 平台配备具有合法版权的各类软件，用户在其

个人目录下安装的软件版权由用户自行负责。 

第二章 用户管理 

第五条 平台采用实名注册制，用户应准确地、如实地

填写注册信息。学校师生均可通过用户注册平台申请。平台

仅限校园网登录，校外登录需通过 VPN。 

第六条 用户离校、离职后，其账户自动注销，用户在

离校、离职前应及时备份个人数据。 



第七条 平台账号仅限于用户本人使用，严禁转借、转

租他人，用户对所申请账号的安全使用负责。 

第八条 用户登录平台仅限于从事与科学研究和人才培

养等相关的计算活动，严禁从事与教学、科研无关的计算活

动。 

第九条 平台分配给用户的存储空间，仅用于计算过程

产生的数据临时存储，用户在计算完成后，应及时下载并保

存相关数据，平台不负责长期保存用户数据，因平台运维、

设备故障等原因造成的数据丢失，平台不承担责任，由用户

自行负责。 

第十条 用户应自觉遵守国家网络安全和保密有关法律

法规，不得利用高性能计算平台从事非法活动。 

第三章 收费管理 

第十一条 平台采取收费管理，以保证平台的可持续稳

定运行。平台所有收费均纳入校财统一管理。不同计算资源

的计费方式以信息与网络中心网站最新公告为准。 

第十二条 平台按照共享及独占两种模式分别收取计算

服务费。 

（1）共享模式：用户共享特定的计算资源，用户提交

的计算作业参与统一排队，平台按照用户实际使用的核时计

算机时。 

（2）独占模式：用户独占特定的计算资源，用户提交



的计算作业无需排队等待。独占模式按租用时长（以月为基

本单位）计费。 

第十三条 计费说明： 

（1）核时和机时定义：用户使用 1 个 CPU 核心计算 1

个小时定义为 1 个核时；机时指使用 CPU 或 GPU 计算资源

的时间。 

（2）用户账户余额为零时，将收到消息通知；系统自

动禁止余额为零的用户提交计算作业到计费队列。 

第十四条 用户超额占用存储空间按月计费。由用户贡

献供平台所有用户共享的公共数据，将放入共享存储空间，

不纳入超额存储部分计费。 

第十五条 用户通过学校科研项目转账缴费。科研项目

负责人提交校内转账凭证，经平台管理员确认后，予以分配

相应的计算机时使用授权。 

第四章 奖励与优惠 

第十六条 针对在平台的支持下做出突出科研成果的用

户，信息与网络中心将给予奖励与优惠。用户在发表的论文

或其他科研成果中，注明研究工作得到中南大学高性能计算

公共平台的支持，信息与网络中心将根据论文成果给予机时

奖励。 

第十七条 针对学校重大科研项目及应用的计算资源需

求，用户提出优惠申请，信息与网络中心综合考虑项目机时



预算情况以及平台使用率情况，给予不同程度的优惠。 

第十八条 平台设定部分计算资源供教学、学科竞赛免

费使用，免费资源仅限于双路 CPU 节点，单个计算作业可用

最大资源数量和时长均有一定限制，免费资源数量根据平台

的整体使用情况实时调整。 

第十九条 用户将日常使用过程中的经验总结（如复杂

软件安装、应用运行故障解决、数据分享以及其他建设性的

建议等）分享至平台的，可以获得相应的机时奖励。由用户

提出奖励申请，信息与网络中心综合考虑实际情况给予一定

的奖励机时。 

第二十条 用户有责任和义务每年定期向平台提交成果

报告，用于平台产出成果的统计，并作为机时奖励的依据。 

第五章 罚  则 

第二十一条 用户使用平台应遵守平台制定的规章制度

和操作规程。若存在违规行为，信息与网络中心将视情节严

重程度予以警告、阶段性休眠账号、注销用户等相应处罚。 

第二十二条 用户不得利用平台从事与教学、科研无关

的计算活动，如账号出借给他人、挖矿、恶意下载、黑客攻

击等，一经发现，信息与网络中心将立即注销用户账号且不

再接受注册申请，并保留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 

第二十三条 用户应在熟悉高性能计算相关基础知识的

情况下使用平台，出现违规操作（如在登录节点运行任务、



尝试越权操作等），信息与网络中心将对用户账户采取禁止

或限制登录等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中南大学信息与网络中心负责解

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南大学信息与网络中心 

2021 年 11 月


